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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告知书
粤澳深合商事交通罚告〔2025〕139号

    姓名：唐德俊

    公民身份号码：431281199008053010

    住所地：湖南省洪江市雪峰镇兰溪冲村马路边组196号

    本单位于2025年4月15日对你不遵守营运秩序立案调查。

执法人员因调查需要，调取粤CD35581出租车车载视频进行核

查，发现该车于2025年3月24日2时32分左右，在横琴口岸南迎

客平台禁止出租车上客区域违规上客。经查，当时是你驾驶粤

CD35581出租车营运。本单位多次通知你接受询问调查，你拒

不配合。综上，你驾驶粤CD35581出租车在横琴口岸不遵守营

运秩序。以上事实有《证明》《禁止出租车在此上客标志牌现

场照片》《合作区商事主体全链条监管大数据平台查询截图》

《视听资料》《粤CD35581出租车GPS轨迹图》《企业信息服务

平台短信通知截图》《微信群通知截图》《协助调查通知书》

《文书邮寄送达凭证》等证据证实。

    上述行为违反了《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》第二十

四条第六项：“出租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（六）遵守

机场、码头、口岸、站场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大型公共场所等

专用候客站的营运秩序；”的规定。本次是你在2025年内第一

次违反规定，你拒不配合调查，依据《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

理条例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：“出租车驾驶员有下列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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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之一的，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并按下列规定处

罚：（四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六项规定，在机场、码头

、口岸、站场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大型公共场所等专用候客站

，不遵守营运秩序的，处以五百元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参照《

珠海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》（2023年修

订版）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项第3目：“出租车驾驶员在机场

、码头、口岸、站场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大型公共场所等专用

候客站，不遵守营运秩序的：（三）处罚等级划分：3.一般处

罚：一年内第一次违反规定，不具备不予处罚、减轻情节的，

责令改正，处500元罚款。”的规定，本单位责令你改正违法

行为，并拟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（500.00

元）。

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四条

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

陈述、申辩意见，或到本单位综合执法处进行陈述、申辩。逾

期未陈述、申辩的，视为你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
    联系人：庄先生 

    联系电话：0756-8333912

    单位地址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E办公区（横

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澳大道与艺文二道交叉口东北角）

（此处盖章）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

2025年5月22日        




